
106 年 12 月 21 日 

「中國廣播股份有限公司是否為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之附隨組織」 

調查報告 

 

壹、前言 

貳、中國廣播股份有限公司的資本形成與股權結構變動歷程 

    一、中廣公司之設立 

    二、中廣公司之遷台 

    三、華夏公司取得中廣公司股份 

    四、中投公司與光華公司取得中廣公司股份 

參、附隨組織的定義與本案相關資料 

    一、附隨組織之定義 

    二、人事相關部分 

    三、財務相關部分 

    四、業務經營相關部分 

肆、中廣公司於 94年後移轉之情形 

    一、榮麗公司購買華夏公司所持有中廣、中影和中視股權之情形 

    二、中廣公司股權移轉至好聽、悅悅、播音員和廣播人公司之情形 

伍、爭點 

 

壹、前言 

 

    本會前於民國（下同）105 年 12 月 16 日上午 10 時就「中國廣播股份有限

公司之臺灣放送協會總部土地案、嘉義民雄機房土地案」舉行預備聽證，該次聽

證紀錄及相關資料另於 106 年 1 月 11 日公布於本會網站。本案預備聽證已就中

國廣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廣公司」）之接收和出售台灣放送協會土地始末、

資本形成與股權結構變動歷程、財產變形和中廣公司移轉予好聽、悅悅、播音員

和廣播人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好聽等 4 家公司」）經營等事項予以說明，嗣本

會 106 年 11 月 28 日第 30 次委員會議決議訂於同年 12 月 21 日就「中國廣播股

份有限公司是否為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之附隨組織」舉行聽證，本次聽證將聚焦

於中廣公司是否為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下稱「中國國民黨」）之附隨組織，並

集中討論其爭點如下： 

 

    中廣公司是否曾由中國國民黨實質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且非以相

當對價轉讓而脫離中國國民黨實質控制之法人？ 



2 
 

一、中廣公司自設立時起，是否曾由中國國民黨實質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

務經營？ 

 

二、中廣公司是否非以相當對價轉讓而脫離中國國民黨實質控制？ 

 

    基於前開爭點，本會依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下稱本

條例）第 4條第 2款「附隨組織」之定義，於本調查報告中，就中廣公司之營

運狀況，並從人事、財務及業務經營三方面，將本會職權調查所得之有關資料

彙整如後，以提供本次聽證出席人員參考。 

 

貳、中國廣播股份有限公司的資本形成與股權結構變動歷程 

 

 一、中廣公司之設立 

 

    中廣公司的前身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廣播無線電臺」，再經「中

央廣播事業管理處」改組而成1。依據「中國廣播公司大事記」一書記載：「17

年 2 月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 4 次全體會議後，陳果夫、葉楚

傖、戴傳賢等中央委員，商決設立廣播無線電臺，以利宣傳。同年 6月，確定

電臺名稱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廣播無線電臺』，簡稱『中央廣播電台』
2」。嗣後，從「中國廣播公司-黨營文化事業專輯之五」一書說明：「35年 1月

的中國大陸，為配合國情趨勢，憲政即將來臨，黨營事業，必須事前綢繆，依

照合法手續，成立公司組織，經國防最高委員會第 184次會議決定，將『中央

廣播事業管理處』改組為『中國廣播股份有限公司』」3。 

    35年 12月 20日，中國國民黨中央選定公司股權代表人，並召開創立會，

推選董事 21人，監察人 7人，通過公司章程，送呈經濟部立案4，並推陳果夫

洽辦與政府供應節目事宜5。 

 

 

                                                      
1 中國廣播公司研究發展考訓委員會，中廣大事記，67 年，頁 1。 
2 中國廣播公司研究發展考訓委員會，中廣大事記，67 年，頁 9。 
3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文化工作會，中國廣播公司，黨營文化事業專輯之五，61 年，頁 5；

中國廣播公司研究發展考訓委員會，中廣大事記，67 年，頁 60。 
4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文化工作會，中國廣播公司，黨營文化事業專輯之五，61 年，頁 5。 
5 中國廣播公司研究發展考訓委員會，中廣大事記，67 年，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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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廣公司之遷台     

    34 年 9 月後，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開始

接收台灣放送協會總部土地和臺灣台、臺南台、臺中台、嘉義台及花蓮台等 5

處廣播電台。依交通部追討中國國民黨財產書面報告，其接收依據是行政院台

45年財字 228號函：「中國廣播公司係由前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改組而成，其

接收台灣日據時期各電臺產業，係由中央財務委員會報經本院轉奉國防最高委

員會第 225 及 227 次常務會議核准作價轉帳6。」38 年 11 月 16 日，中國國民

黨中央財務委員會在台北召開中廣公司臨時股東大會，改選董事及監察人，計

選出孫科等 21人為董事，吳敬恆等 7人為監察人，推舉張道藩為董事長7。同

年 12月，「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所辦的業務，移交中廣公司接辦，造具移交

清冊 14 類，雙方點驗後，分別呈報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中央財務委

員會、中央秘書處，及中央宣傳部備案8。 

    40年 3月 5日，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 93次會議決議通過中廣公

司黨股代表人及董事、監察人、常務董事、常務監察人、董事長、總經理、副

總經理人事案，中廣公司全體股東均為黨股代表人，例如張道藩、秦孝儀、何

應欽、鄭彥棻等人9。中廣公司復於 40 年 3 月 30 日修改章程並重新向經濟部

辦理登記，資本額為新台幣 100 萬元10。為因應政府需求，中廣公司即與政府

簽訂合約11，利用接收的臺灣台、臺南台、臺中台、嘉義台及花蓮台等 5 處廣

播電台從事廣播業務，將全部廣播電臺均作傳布政教之用，負起國家宣傳任務。

成為政府廣播宣傳機構之中廣公司，經費支出列入國家總預算，「由政府按月

補助經費，……，遂無普通營業收入可言12」，一方面會計處理與一般普通公務

機關相同，每年決算送請中央政府核辦，一方面又因屬民間公司型態，並未報

                                                      
6 行政院台 45 年財字 228 號函，交通部追討中國國民黨財產書面報告，交通部編，105 年 3 月

10 日，頁 143。 
7 參見中國廣播公司 40 年 4 月 8 日董臺（40）字第 78 號函，中國廣播股份有限公司登記卷

（1）；中國廣播公司研究發展考訓委員會，中廣大事記，67 年，頁 60。 
8 中國廣播公司研究發展考訓委員會，中廣大事記，67 年，頁 73。 
9 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會議決議案彙編，中央委員會秘書處編印，41 年 12 月，頁 133-

135。 
10 中國廣播公司董事會 40 年 4 月 8 日董臺（40）字第 78 號函，中國廣播股份有限公司登記卷

（1）。 
11 中國廣播公司研究發展考訓委員會，中廣大事記，67 年，頁 80-81。 
12 中國廣播公司董事會 40 年 4 月 8 日董臺（40）字第 78 號函，中國廣播股份有限公司登記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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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營業決算書表予主管機關13。51年以後，比照國營事業陳送每年營業書表14。

54年間，中廣公司再與政府簽訂新合約，就該公司對大陸及海外之廣播，一律

由政府編列預算給付，而對國內之廣播業務，則改為企業經營，除經營廣告業

務外，並由政府以「購買時段」方式付費，故中廣公司開始經營廣告，以謀業

務發展15，惟初期中廣公司營業績效不佳，54年至 56年共計虧損 303萬 8,810

元。 

該公司於 41年至 56年期間之財務概況略如下16： 

表一、中廣公司財務概況（41 至 56年）       單位：（新臺幣）元               

年度 收入 支出 損益 淨值 備註 

41 5,179,511 5,683,019 -503,508 19,800,740 資本額 

100萬 

42 3,345,329 3,825,859 -480,530 19,182,614  

43 6,466,935 6,321,785 145,150 20,203,275  

44 8,080,085 7,770,450 309,635 20,369,121  

45 13,949,181 13,636,260 312,920 21,899,054  

46 15,867,069 15,101,102 765,967 25,032,488  

47 17,840,505 17,732,115 108,389 26,501,892  

48 24,682,070 24,541,881 140,189 30,918,972  

49 25,006,246 25,085,964 -79,718 40,468,346  

50 29,386,603 28,934,152 452,451 41,000,825  

                                                      
13 參見臺灣省政府建設廳 44 年 9 月 24 日（四四）建商字第 29667 號函引述中國廣播公司台廣

會（44）字第 8509 號函內容、臺灣省建設廳 51 年 3 月 10 日建三字第 8732 號函引述中國廣播

公司台廣會（51）字第 23810 號申請書內容，中國廣播股份有限公司登記卷（1）。 
14 參見經濟部經台（五一）商字第 03954 號函，中國廣播股份有限公司登記卷（1）。 
15 參見「本黨經營事業概況」，中國國民黨中央財務委員會編列，59 年 7 月 1 日，頁 72。 
16 參見「本黨經營事業概況」，中國國民黨中央財務委員會編列，59 年 7 月 1 日，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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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收入 支出 損益 淨值 備註 

51 32,278,417 34,756,114 -2,477,696 77,293,240  

52 37,869,038 34,686,569 3,182,468 90,233,211  

53 44,487,750 43,265,602 1,222,147 94,232,176  

54 44,506,462 43,941,770 564,692 106,009,561  

55 33,243,292 35,777,453 -2,534,161 108,022,334  

56 40,600,332 41,669,674 -1,069,342  108,167,260  

 

根據中廣公司 54 至 56年虧損狀況，截至 56 年 12 月 31 日，該公司淨值為

1億 816萬 7,260元。依前述可知，中廣公司設立之初所投入股本 100萬元，41

年至 56 年期間公司累計虧損盈餘 5 萬 9,053 元，資本公積17俱屬歷年政府購置

財產或投入經費結餘所致。 

57年 10月間，中廣公司資本公積轉增資後，依據中國國民黨中央財務委員

會所編列「本黨經營事業概況」記載：「增資為新臺幣 1 億元，全部資本，均屬

中國國民黨黨股18」。此外，於 58年 9月 25日的中廣公司第 15次股東會議紀錄

乃說明：「其出席黨股代表人 49人，代表股份兩萬股，已足法定人數（全體股東

49人共兩萬股19）」，亦可證明中廣公司全體股東均為黨股代表人。77年間中廣公

司辦理現金增資 3億元，實收資本增為 4億元20。79年中廣公司董事、監察人暨

黨股股東名單顯示，中廣公司共計有董事長 1人、常務董事 11人、董事 24人、

監察人 3人和黨股代表 26人21。 

 

 

 

                                                      
17 依中廣公司登記卷（1）內附中廣公司 56 年 12 月 25 日科目餘額表所載，資本為 100 萬元，

資本公積 1 億 1,077 萬 762 元，前期損益為 253 萬 4,160 元，與前註「本黨經營事業概況」頁

76、77 所載該公司 56 年 12 月 31 日財務資料數字稍有不同，惟差異不大。 
18 參見「本黨經營事業概況」，中國國民黨中央財務委員會編列，59 年 7 月 1 日，頁 73-74。 
19 參見中廣公司第十五次股東會議紀錄，中國廣播股份有限公司登記卷（1），（調查卷二，頁

806-807）。 
20 參見中廣公司 77 年 10 月 20 日董事會決議錄。（調查卷二，頁 581）。 
21 參見 79 年中廣公司董事、監察人暨黨股股東名單（調查卷二，頁 808-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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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華夏公司取得中廣公司股份 

 

80 年間，由中國國民黨 100%持股之華夏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夏公

司」）取得中廣公司 3億 6,445萬元股權（約 91.1%股權），並派駐法人代表，如

關中、蔣孝武、潘振球、沈之岳、劉松藩和饒穎奇等人，前揭法人代表與 79 年

中廣公司董事、監察人暨黨股股東名單幾乎完全相同22。82年間，中廣公司增資

2 億 1,084 萬 600 元23，資本額增加為 6 億 1,084 萬 600 元，增資款中 2 億元自

資本公積提撥，剩餘 1,084 萬 600 元自中廣公司未分配盈餘中之經理人與員工

紅利項下提撥轉增資，除華夏公司持股 98%外，剩餘 2%為其他小股東共 809人持

有。84年間，中廣公司增資 9,399萬 1,500元24，資本額增加為 7億 483萬 2,100

元，增資款中 6,108萬 4,060元為資本公積轉增資、剩餘部分為未分配盈餘中股

東紅利 3,054 萬 2,030 元與員工紅利 236 萬 5,410 元轉作增資，除華夏公司持

股 97.8%外，剩餘 2.2%為其他小股東共 859 人所持有。85 年間，中廣公司盈餘

轉增資 4,531 萬 6,920元25，資本額增加為 7 億 5,014 萬 9,020 元，除華夏公司

持股 97.5%外，剩餘 2.5%為其他小股東共 884 人所持有。86 年間，中廣公司未

分配盈餘轉增資 7,833 萬 9,430 元26，資本額增加為 8 億 2,848 萬 8,450 元，除

華夏公司持股 97.5%外，剩餘 2.5%為其他小股東共 854 人所持有。88 年間，中

廣公司增資 3,728 萬 1,980 元27，資本額增加為 8 億 6,577 萬 430 元，增資款中

3,313萬 9,530元為資本公積轉增資、剩餘部分為未分配盈餘 414萬 2,450元轉

增資，除華夏公司持股 97.1%外，剩餘 2.9%為其他小股東所持有。89年間，中廣

公司增資 8,804 萬 3,920 元28，資本額增加為 9 億 5,381 萬 4,350 元。增資款中

8,657萬 7,040元為資本公積轉增資、剩餘部分為未分配盈餘 146萬 6,880元轉

增資，除華夏公司持股 97%外，剩餘 3%為其他小股東所持有。 

                                                      
22 參見華夏公司 80 年 5 月 23 日股東臨時會決議錄、指派書、代表人名冊。（調查卷二，頁

590；829-832）；79 年中廣公司董事、監察人暨黨股股東名單（調查卷二，頁 808-811）。 
23 參見 82 年 11 月 10 日中廣公司查核報告書。（調查卷二，頁 634）。 
24 參見 84 年 11 月 27 日中廣公司查核報告書。（調查卷二，頁 665-666）。 
25 參見 85 年 6 月 19 日中廣公司股東常會會議記錄。（調查卷二，頁 590）。 
26 參見 86 年 9 月 5 日中廣公司增資查核報告書。（調查卷二，頁 719）。 
27 參見 88 年 8 月 16 日中廣公司增資查核報告書。（調查卷二，頁 741）。 
28 參見 89 年 12 月 29 日中廣公司增資查核報告書。（調查卷二，頁 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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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中投公司與光華公司取得中廣公司股份 

 

    94 年間，中國國民黨將其所持有之華夏公司全部股權（約佔華夏公司之

99.6%股權）分別出售予光華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光華公司」）公司

143,415,000股（約 59.76%股權）及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投公司」）

95,625,000股（約 39.84%股權），買賣價金共 38億 2,464萬元29。而中投公司為

中國國民黨 100%持有之黨營事業，而光華公司為中投公司之 100%持有之子公司。 

 

    95年底，中廣公司資本額增加為 32億 8,426萬 4,100元，華夏投資公司持

有其中 31 億 8403 萬 430 元（約 97%中廣公司股權）。99 年至 100 年間，中廣公

司歷經 2次買回庫藏股減資30，現資本額為 32億 3,691萬 4,400元。另就中廣公

司在台資本變更情形，依其公司登記卷所載，製表如下： 

 

表二：中廣公司資本變更一覽表                     單位：（新臺幣）元 

時間 實收資本額 原因 增資方式 

40年 100萬元 重新辦理登記 現金繳付 

57年 1億元 現金增資 9900萬元 資本公積轉列 

77年 4億元 現金增資 3億元 現金繳付 

82年 6億 1084萬 600元 增資 2億 1084萬 600

元 

資本公積加未分配獎

勵金 

84年 7億 483萬 2100元 增資 9399萬 1500元 盈餘、員工紅利、公積

轉增資 

85年 7億 5014萬 9020元 增資 4531萬 6920元 盈餘轉增資 

86年 8億 2848萬 8450元 增資 7833萬 9430元 盈餘轉增資 

88年  8億 6577萬 430元 增資 3728萬 1980元 資本公積、盈餘轉增

資 

89年 9億 5381萬 4350元 增資 8804萬 3920元 員工紅利、資本公積

轉增資 

95年 32億 8426萬 4100元 增資 23 億 3044 萬

9750元 

盈餘轉增資 

99年 32億 8058萬 6800元 減資 367萬 7500元 買回員工認購庫藏股

                                                      
29 參見中國國民黨、光華公司與中投公司之股份買賣契約，共 7 份。（調查卷二，頁 55-89）。 
30 參見中廣公司 99 年 6 月 30 日減資變更登記資本額查核報告書、中廣公司 100 年 7 月 21 日減

資變更登記資本額查核報告書。（調查卷二，頁 779-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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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銷 

100年 32億 3691萬 4400元 減資 4367萬 2400元 買回員工認購庫藏股

註銷 

 

參、附隨組織的定義與本案相關資料 

 

    一、附隨組織之定義 

 

    按本條例第 4 條第 2 款規定：「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二、附隨組織：指

獨立存在而由政黨實質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之法人、團體或機構；曾由

政黨實質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且非以相當對價轉讓而脫離政黨實質控

制之法人、團體或機構」，故是否為本條例所定義之附隨組織，應從人事、財務、

業務經營等三方面為調查，以茲為據。 

 

    二、人事相關部分 

 

1. 中廣公司人事派任由中國國民黨中央文化工作會決定 

 

    75 年間，依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文化工作會七五文字第零一零四號函：

「貴公司總經理蔣孝武同志另有任用，所遺總經理職務，奉核定由貴公司副總經

理唐盼盼同志升任，改支十五等二級薪，自七十五年二月十七日生效，希依照規

定程序妥辦交接手續。敬請查照。中央委員會文化工作會七十五年二月二十日31」 

 

    另於中國廣播公司 75 年股東常會會議紀錄記載：「（七）選舉本屆董事暨監

察人：戚醒波先生建議：第三十屆董事暨監察人人選業經中央核定，為簡化手續，

建議採取唱名表決方式。全體一致鼓掌通過32。」 

 

    76年間，奉中央文化工作會七六文字第零一一八號函開：「本公司董事長潘

振球同志另有任用，應予免職，其遺缺由郭哲同志擔任，請按規定程序辦理改選

及交接手續33。」而郭哲出任中廣董事長時，曾致詞談到：「這次，兄弟奉中央的

                                                      
31 中廣公司第 29 屆董事監察人第四次會議記錄，75 年 3 月 5 日，中廣公司登記卷（三），（調

查卷二，頁 814-816）。 
32 中廣公司 75 年股東常會會議記錄， 75 年 6 月 26 日，中廣公司登記卷（三），（調查卷二，

頁 819）。 
33 中廣公司第 30 屆董事監察人第四次會議記錄，76 年 2 月 28 日，中廣公司登記卷（三），（調

查卷二，頁 82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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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承蒙各位董監事，各位常務董事的選舉支持，個人感到非常榮幸34。」 

 

    81年間，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文化工作會發函中廣公司董事長關一中（經

查應為關中）等人，文中說明事項記載：「二、中央通訊社社長洪健昭同志另有

任用，應予免職，遺缺派中國廣播公司總經理唐盼盼同志接任。……六、中國廣

播公司常駐監察人許鄧樸同志屆齡退休，遺缺派中央日報社常駐監察人張宗棟同

志接任。……九、以上人事案，請各單位依規定程序任用，並自 81 年 7 月 1 日

生效35。」 

 

2. 中廣公司人事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財務委員會考核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財務委員會本黨經營事業 48 年度檢討報告下的「中

國廣播公司四十八年度業務檢討報告及審核意見」有下列內容：「乙、審核意見：

（甲）關於業務檢討報告部分：（一）該公司四十八年僅舉行董監會四次，似嫌

過少，仍希依照本黨經營事業管理通則之規定，按期舉行，以收加管理集思廣益

之效。（二）據報該公司及所屬現有額內外員工七五六人。較原核定人數六一七

人，仍超出一三九人。前經本會迭予指示設法裁減繁冗在案。仍希查照前電切實

辦理36。」 

 

    另外，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財務委員會本黨經營事業 48 年度檢討報告

下的「核復要點」有如下內容：「甲、關於業務計畫部分：一、人事部分：該公

司所屬各單位，截至四十八年十一月止，額內額外員工實有七五八人，查四十八

年核定人數六一七人，計超出一四一人，應遵照本會（48）務字第一七六六號及

（48）務字第一九零四號兩代電指示辦理，至本年度新增業務，擬增用職員二十

四人，工友三人，計二七人，應專案報核。宜、苗、竹三台，各維持九人原編配，

仍應設法裁減一四一人，至代替服兵役之員工，應核實造冊報備。二、該公司今

後業務，前以（49）財字第零二七號代電，錄奉總裁指示，及第一八三次中常會

決定，希研究辦理，並將辦理情形隨時報核在案，仍希遵照前電，切實研辦，迅

速報核為要37。」 

 

                                                      
34 中廣公司第 30 屆董事監察人第五次會議記錄，76 年 3 月 16 日，中廣公司登記卷（三），（調

查卷二，頁 822-824）。 
35 參見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文化工作會八一文秘字第 O 三 O 八號函。（調查卷二，頁 631）。 
36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財務委員會，本黨經營事業四十八年度檢討報告，48 年，頁 5-6。 
37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財務委員會，本黨經營事業四十八年度檢討報告，48 年，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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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廣公司員工均加入黨務員工保險制度 

 

    據「中國廣播公司大事記」一書記載：「（41年 5月）（一）中央改造委員會

創立黨務員工保險制度，通令黨營事業從業人員一律參加，本公司全體員工於一

日起投保38。（52年 1月），本月份開始，凡有配給之職員，均參加公務人員保險
39」。 

 

    三、財務相關部分 

 

1. 中廣公司與行政院締約係依中國國民黨指示辦理 

    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 194 次會議及第 380 次會議分別就中廣公司

與行政院合約期滿，是否繼續簽訂案，以及與交通部商訂合約案討論，並作成簽

約決定40。嗣中廣公司於 41 年 1 月與政府簽訂合約41，利用接收的臺灣台、臺南

台、臺中台、嘉義台及花蓮台等 5處廣播電台從事廣播業務，將全部廣播電臺均

作傳布政教之用，負起國家宣傳任務。成為政府之廣播宣傳機構之中廣公司，經

費支出列入國家總預算，由政府按月補助經費，遂無普通營業收入可言
42
。舉例

而言，中廣公司於 45年度的收入項目列有：（1）政府撥補助費（2）交通部撥收

音機執照費（3）交通部撥聯播節目費（4）投資收益（5）變賣器物收入（6）臨

時費之各項工程專款等五項43；而於 48年度的收入項目列有：（1）政府撥補助費

（2）業務所協款（3）新聞局撥美援款（4）臨時收入之技術合作收入暨各項專

款等44，可知早期中廣公司財務收入全部源於政府。 

    依據「中國廣播公司大事記」一書記載：「（52年 3月）（七）中央常務委員

會第二十六次會議，奉總裁指示：『中國廣播公司與政府所訂新約，可依下列原

則辦理：其對大陸心戰及國際宣傳，係協助政府工作，統經應由政府以租用方式

全部負擔。至對自由地區之廣播，政府可指定中國廣播公司廣播時間，依時計值，

在此一原則下，中國廣播公司自可經營廣告，以謀業務之維持與發展45』。」 

                                                      
38 中國廣播公司研究發展考訓委員會，中國廣播公司大事記，67 年，頁 82。 
39 中國廣播公司研究發展考訓委員會，中國廣播公司大事記，67 年，頁 121。 
40 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會議決議案彙編，中央委員會秘書處編印，41 年 12 月，頁

258、484。 
41 中國廣播公司研究發展考訓委員會，中廣大事記，67 年，頁 80-81。 
42 中國廣播公司董事會 40 年 4 月 8 日董臺（40）字第 78 號函，中國廣播股份有限公司登記卷

（1） 。 
43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財務委員會，本黨經營事業四十五年度檢討報告，45 年，頁 9。 
44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財務委員會，本黨經營事業四十八年度檢討報告，48 年，頁 11。 
45 中國廣播公司研究發展考訓委員會，中國廣播公司大事記，67 年，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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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年 5 月）（五）三十一日。中廣與政府改訂新約，由中廣董事長梁寒

操與行政院新聞局沈劍虹代表雙方簽字，規定本年七月一日起生效，新約第十八

條：『乙方（中廣）對國內自由地區廣播部分，在甲方（政府）所購買之節目時

間外，得比同其他一般商業電台經營其業務』。至此，爭執多年中廣依法應享之

承播工商業廣告之權利，始全部獲得解決46。」 

    「（59年 7月）（五）本黨中央第四組與財務委員會，二十七日來電對本公

司五十八年度業務經營績效卓著，表示嘉勉。來電指出『中廣公司業務經營，

本年有重大進展，與上年比較，增加發射機十部，實際使用總電力增加一、零

零四、五五零瓦，波段增加七個，全年播音總時間，增加約兩萬小時，廣告收

入亦有顯著增加。本年之特殊成就，為傾全力轉投資中國電視公司，黨股佔全

數股權，並由該公司負責發起籌設，由於該公司之積極支援，始能短期內籌組

完成，於五十八年十一月一日正式開播，開創我國彩色電視事業光榮輝煌之紀

錄。』…… 47」。 

2. 中廣公司財務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財務委員會考核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財務委員會為中廣公司的預算執行和考核的管理單

位。依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財務委員會所出版的「本黨經營事業 45 年度檢討

報告」記載：「丁、（二）收入方面（1）政府撥補助費（2）交通部撥收音機執照

費（3）交通部撥聯播節目費（4）投資收益（5）變賣器物收入（6）臨時費之各

項工程專款等五項均照預算收滿。此外服務收入較預算短收一、六四四∙零一元。

雜項收入較預算短收三七八∙九一元。（三）支出方面（1）俸給費較預算超支二、

九二三∙九四元（2）購置費較預算減支六、零五四∙二零元（3）工務費較預算減

支九零五∙二八元（4）管理費較預算減支七六三∙一五元（5）特別費較預算超支

五四零∙八六元（6）服務費較預算減支一零、六八五∙六五元（7）大陸廣播部經

費該公司依照政府核定數額如數撥付該部，此外節目費、國外購料費、員工眷屬

生活補助費、員工婚喪教育補助費，及臨時費之各項工程款等項目支出數額，經

追加後均與預算相同48。」 

 

    另外，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財務委員會本黨經營事業 48 年度檢討報告

下的「核復要點」，有下列內容：「乙、概算部分：一、查該公司四十九年度概算

                                                      
46 中國廣播公司研究發展考訓委員會，中國廣播公司大事記，67 年，頁 131-132。 
47 中國廣播公司研究發展考訓委員會，中國廣播公司大事記，67 年，頁 161-162。 
48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財務委員會，本黨經營事業四十五年度檢討報告，45 年，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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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門收支相抵，不敷高達三百五十餘萬元之鉅，其中所列人事費用之薪津技術

及業務津貼顧問特約車馬費等計算標準，核與規定不符。（見業務計畫核示各點）

又業務所協款與該所預算亦不相符，均有未妥，原概算應予發還，希即根據收支

平衡原則及業務計畫核示各點，並查照例年業務所協款數額，一併重行速編報核。

丙、復希查照辦理49。」 

 

    四、業務經營相關部分 

 

1. 中廣公司是中國國民黨的黨營文化事業 

 

    在中國國民黨中央財務委員會所編印「本黨經營事業概況」一書，由徐柏園

所撰之前言明文肯認中廣公司為中國國民黨的黨營文化事業之一50。而在該書有

關中廣公司的「簡要沿革」亦說明：「（1）該公司原為中央管播事業管理處，三

十五年十二月在南京成立公司組織，三十八年隨政府遷臺後即與政府簽訂合約，

成為政府之廣播宣傳機構，其經費支出列入國家總預算，至五十四年六月底始終

止契約。（2）遷臺後，該公司向經濟部登記之資本為新台幣壹百萬元，五十七年

十月增資為新台幣壹億元51。」而該公司經營概況的「產品種類」記載：「該公司

雖已獲准經營廣告業務，謀以營收維持發展，但基本任務仍為闡揚主義，宣傳政

令，在不違背此大前提下，求取自給自足。該公司所屬之業務所，為電子製造工

廠，製造收音機、擴音機、播音機，並承接特定之工程或製品52。」 

 

    54年間，中廣公司以政府資金向民眾購得土地，建置蟾蜍山機房，並將土地

登記於中廣公司名下53。56年間，中廣公司公司登記卷中之天馬計畫工程辦理情

形報告記載：「56年 8月：在陽明山舉行華文文教會議時，一致通過『請政府加

強海外廣播，立即建立一千瓩強力短波發射台』案。同年 12 月，中國國民黨第

九屆五中全會亦通過『加強海外廣播擴建一千瓩強力短波台』案。當即令飭中廣

公司擬定擴建一千瓩短波強力發射台計畫54。」。 

 

     依據「中國廣播公司大事記」一書記載：「（55年 10月）總經理黎世芬奉命

                                                      
49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財務委員會，本黨經營事業四十八年度檢討報告，48 年，頁 30。 
50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財務委員會，本黨經營事業概況，59 年 7 月 1 日，頁 1-2。 
51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財務委員會，本黨經營事業概況，59 年 7 月 1 日，頁 68。 
52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財務委員會，本黨經營事業概況，59 年 7 月 1 日，頁 68。 
53 參見中國廣播公司 54 年 6 月 29 日臺廣工（54）字第 30258 號代電。（調查卷二，頁 548）。 
54 參見天馬計畫工程辦理情形報告，中國廣播股份有限公司登記卷（2）。（調查卷二，頁

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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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中央常會，向總裁報告『全面廣播作戰檢討』，建議本黨授權公司籌辦調頻

廣播及彩色電視，當眾裁可，交從政同志辦理55。」；「（62年 2月）（二）遵奉中

央指示，配合整頓方案，公司組織調整，電視製作部自二月三日起予以裁撤，調

頻廣播組劃歸節目部。（四）中央文化工作會主任吳俊才，二十日來公司訪問，

並聽取本公司重要業務報告56。」 

 

    據中廣公司研究發展考訓委員會編印「中國廣播公司大事記」一書前言「中

國廣播公司是本黨具全球性目標的文化事業之一57。」、「作為黨的喉舌，國家之

公器，本公司五十年來，如無黨和政府的領導與支持，不克有今日58。」、「十餘

年來公司極力擴張業務，爭取廣告營收，但是從未忘記公司是黨營的示範企業
59……。」 

 

    中廣公司於 77 年間發行之「中廣六十年」一書中，亦說明其「效忠黨國，

回饋社會」的發展方向，並強調：「我們首先不要忘掉我們是黨營的文化事業，

我們要為中國國民黨傑出的理念和所信奉的三民主義去奮鬥，盡到國家的政治責

任、經濟責任與社會責任，因此對黨國要絕對的忠誠，對社會大眾要熱心的服務。

當此六十年花甲大慶之際，公司已決定了一個『感恩與回饋』的目標，一方面要

『感懷』過去六十年中我們的先進前輩，因為有了他們對中國廣播公司所做的貢

獻，才使得我們具有今天的基礎；另一方面就是『回饋』，中廣是社會公器，作

為一個大眾服務媒體，就必須『效忠黨國，回饋社會』60。」 

 

2. 中廣公司負有向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財務委員會業務報告的義務 

 

    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財務委員會「本黨經營事業 45 年度檢討報告」下

的「中國廣播公司四十五年度業務檢討報告及審核意見」中有下列內容「審核意

見：『8.關於業務所方面，年來業務漸繁，今後希從製造技術上研究改進，並從

制度上建立管理系統，如員額編制、員工待遇、財務調度、及購料等制度，均待

具體建立規章，積極加強監督，以臻完善。9.該公司今後有關節目部之工作計畫，

及實施成果，年度工作報告，及廣播通訊等，應按期分別造送第四組及本會核備

                                                      
55 中國廣播公司研究發展考訓委員會，中國廣播公司大事記，67 年，頁 137。 
56 中國廣播公司研究發展考訓委員會，中國廣播公司大事記，67 年，頁 184。 
57 中國廣播公司研究發展考訓委員會，中國廣播公司大事記，67 年，頁 1。 
58 中國廣播公司研究發展考訓委員會，中國廣播公司大事記，67 年，頁 2。 
59 中國廣播公司研究發展考訓委員會，中國廣播公司大事記，67 年，頁 4。 
60 郭哲，中廣六十年，中國廣播公司，77 年，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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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此外，在「業務目標」中，載明「本年度業務展望及需要中央協助事項：本

年度第一件大事，為與政府續訂合約。經常費之赤字達三、五三零、零零零之鉅，

亟盼政府能增加經費，使收平衡。此事必須中央之大力協助，公共關係服務收入，

本年度列三、五二零、零零零元，較上年度之貳百萬元，增列壹百伍拾萬元，當

飭所屬儘力以赴，期能達到預期目標，仍盼中央准許開放廣告，裨能爭取更多之

收入，現賴以彌補赤字者，為與ＡＣＬ之技術合作收入62。」 

 

3. 中廣公司配合中國國民黨「十全大會」擴大宣傳 

 

    依據「中國廣播公司大事記」一書記載：「（49年 9月）（二）本黨第八屆中

央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中廣董事長梁寒操以中央評議委員會名義提出『請重新訂

定中國廣播公司經營政策』一案，經總裁指示：『在心戰宣傳方面，報紙等都不

如廣播重要。黨應切實檢討研訂正確的廣播政策，以求發展。並當依循政策隨時

加以檢查，以糾正各種缺點，希第四組今後特別注意』63。」；「（59年 5 月）（二）

為配合中央政策，節目部十一日擬定了一項『對二中全會成就擴大宣傳要點』實

施辦法，分交各節目全面配合擴大影響64。」 

 

    59 年 6 月 4 日，中國國民黨黨營文化事業視察小組在有關中廣公司工作報

告中的業務報告中記載：「（一）十全大會通過現階段黨的建議案有關項目之實踐

情形：十全大會現階段黨的建議案，其中宣揚黨的革命理論，本公司除於節目中，

隨時注意加強外，並利用本公司對內外發行之中英文刊物配合節目加強廣播效果。

（二）各部室業務簡述：1.對國內廣播部分：（1）配合「十全大會」擴大宣傳：

「十全大會」期間，除加強有關新聞報導及評論外，增闢兩項特別節目：Ａ「期

望與祝福」：係以民間各階層人士的建議為主，採用訪問座談的方式，由所屬各

地方台分別製作節目提供播出。Ｂ「十全大會時間」：係以大會新聞綜合報導為

主，配合訪問及實況錄音播出。「早晨的公園」節目增闢兩項專欄：Ａ「朝野的

期望」係訪問各黨派人士及民意代表對「十全大會」的期望。Ｂ「十全談往」係

訪問過去參加本黨各次大會的同志敘述回憶。（2）配合慶祝本黨建黨七十五週年

紀念宣傳：第一、第二部分均播出特別評論節目，計有：「中國國民黨對國家的

                                                      
61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財務委員會，本黨經營事業四十五年度檢討報告，45 年，頁 5。 
62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財務委員會，本黨經營事業四十五年度檢討報告，45 年，頁 29。 
63 中國廣播公司研究發展考訓委員會，中國廣播公司大事記，67 年，頁 111。 
64 中國廣播公司研究發展考訓委員會，中國廣播公司大事記，67 年，頁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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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獻」、「黃季陸先生談中國國民黨黨員應有的認識和責任」、「中國國民黨建黨史

略」、「興中會之發源」、「總理建黨的動機」、「進步地中國國民黨」等；轉播「中

國國民黨建黨七十五週年紀念慶祝大會」實況；並在各節目播唱「國父革命建黨

紀念歌」及插播宣傳短語……65」。 

 

4. 中廣公司在台灣地區各電臺的主要任務之一是配合黨的政策 

 

    依 61 年 10 月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文化工作會所出版的「黨營文化事

業專輯之五–中國廣播公司」記載：「三十八年大陸陷匪，政府播遷來臺，本公

司積極發展臺灣地區的廣播網，雖在極端困難的情形之下，但是由於中央的指導，

政府的扶助，同仁的努力，又重新創造了一切。……本公司在台灣地區先後設立

了九個地方電臺，平時是政府與民眾間的橋樑，戰時是黨的尖兵，隨時隨地都在

為黨與社會服務。各地方電臺在當地均已建立良好聲譽，形成本黨在地方上領導

民心的一種強大力量。本公司在台灣地區地方電臺的建立，是在人力、物力、財

力極端不易的情形之下逐漸完成的，各臺的主要任務是：……三、配合本黨政策、

宣傳政令、使政府措施與地方民情息息相應66。」 

 

肆、中廣公司於 94年後移轉之情形 

 

       92年 12月 24日廣播電視法修正，當時該法第 5條規定如下：（第 4 項）

政府、政黨、其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及其受託人不得直接、間接投資民營廣播、

電視事業。（第 5 項）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政府、政黨不得捐助成立民營廣播、

電視事業。（第 6 項）本法修正施行前，政府、政黨、其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及

其受託人有不符前二項所定情形之一者，應自本法修正施行之日起二年內改正。」」

基於此一黨政軍退出媒體之規定，政黨黨務工作人員、政務人員及選任公職人員

應於該法施行後兩年，即 94 年 12 月 24 日退出媒體經營並不得參與廣播和電視

之投資。94 年間，國民黨將其持有之華夏公司全部股權（約佔華夏公司 99.6％

股權）分別出售予光華公司 143,415,000股（約 59.76％）及中投公司 95,625,000

股（約 39.84％），買賣價金 38億 2,464萬元。 

一、榮麗公司購買華夏公司所持有中廣、中影和中視股權之情形 

                                                      
65 黨營文化事業視察小組，中國廣播公司工作報告，59 年 6 月 4 日，中國廣播公司編印，頁

4。 
66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文化工作會，中國廣播公司，黨營文化事業專輯之五，61 年，頁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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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年 12 月底，中國國民黨黨所屬黨營事業之中投公司及光華公司67將華夏

公司（持有中影公司 50%、中廣公司 97%及中視公司 33.94%股權）以 40 億元出

售予榮麗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榮麗公司」）。由於榮麗公司實地查核後，發

現當時華夏公司負債中憑證有缺漏，依據 94 年 12 月 24 日中投公司與榮麗公司

所簽訂之華夏公司買賣合約書中第 9條實地查證之條款68：「一、於本合約書簽約

後，賣方同意買方得指派代表及專業顧問赴華夏公司及其轉投資事業（包括但不

限於中視公司、中廣公司及中影公司）進行業務、財務及法律方面之實地查證。

賣方允諾指示華夏公司及其轉投資事業（包括中視公司、中廣公司及中影公司）

充分配合提供完整資料，包括但不限於，各該公司資金借貸、保證或票據背書之

合約及相關交易文件，取得土地、房屋等不動產之相關文件，使用、收益及處分

（含出租）不動產之合約及相關交易文件，所涉及爭訟事件之書類及卷證，以及

其他與公司營運有關之合約及相關交易文件，使買方充分正確瞭解華夏公司及其

轉投資事業之財務以及營運狀況。二、買方進行前項查證工作之時間不得超過 30

個日曆天，倘買方發現任何有重大違反本合約聲明保證及同意事項、與收購價金

顯不相當，或有使買方遭致重大損失之虞之情事，得於查證完成後 3 個工作天

內，請求調整收購價金、雙方應立即協商調整方案，並儘速就調整方案達成協議。

賣方不得任意拒絕買方提出之合理調整價金條件。」故該交易嗣經變更，雙方洽

定交易標的限縮為華夏公司持有中視公司 33.94%股權之部分，至於華夏公司持

有之中影公司 50%股權及中廣公司 97%股權，則由中投公司協助處分。 

 

依據中投公司曾忠正協理和鄭世芳經理於 106 年 11 月 14 日向本會證稱，

當時廣播電視法的黨政軍退出媒體條款規定，中投公司無法收回其中廣公司 97%

的股權，而僅能將中廣公司股權維持登記在華夏公司名下，並由中投公司洽定特

定人，逕以華夏公司名義進行中廣公司股權轉讓之事宜69。 

此一交易過程可參考下圖一： 

  

                                                      
67 光華公司為中投公司 100%持股之子公司。 
68 參見 94 年 12 月 24 日榮麗公司與中投公司之收購股份合約書。（調查卷二，頁 93-110）。 
69 參見曾忠正，鄭世芳，106 年 11 月 14 日調查筆錄，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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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二、中廣公司股權移轉至好聽、悅悅、播音員和廣播人公司之情形 

    依據中廣公司趙少康董事長於 106年 11月 16日所述，95年 2、3月間，中

投公司當時董事長張哲琛主動以電話連繫趙少康，隨後偕同中投公司當時總經理

汪海清與趙少康見面洽談出售中廣公司股權事宜70。趙少康在知悉中投公司因黨

政軍退出媒體的規定，中廣公司股權無法由中投公司買回，而須以華夏公司的名

義出售的情形下，嗣後於 95 年 12 月 22 日，由趙少康代表好聽等 4 家公司與華

夏公司，以 57億的金額簽訂關於中廣公司股轉讓契約71。 

    95 年 12 月 22 日，趙少康代表好聽等 4 家公司與陳明暉代表之華夏公司，

簽訂「股份轉讓契約書」、「股份轉讓契約補充協議書」，依據「股份轉讓契約

書」第 1 條和第 2 條約定中廣公司 97%股權以 57 億元成交。該契約並採取「資

產與廣播部分分別處理模式」，其中 10億元為廣播媒體部分，47億元為資產部

分。同日，趙少康另代表好聽等 4家公司與中投公司就中廣公司不動產買賣以及

優先承租權事宜簽訂「協議書」。7天後，95年 12月 29日，華夏公司與中投公

                                                      
70 參見趙少康 106 年 11 月 16 日調查筆錄，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頁 2-3。 
71 參見趙少康 106 年 11 月 16 日調查筆錄，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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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之子公司光華公司簽訂債權債務轉讓契約書，將華夏公司對好聽等 4家公司尚

有之 56億元債權轉讓予光華公司72。 

     96年 3月 30日，趙少康代表好聽等 4家公司與光華公司就中廣公司股權

轉讓之事宜另行簽訂「備忘錄」，約定將中廣公司所持股權及不動產依法另行成

立資產管理部門，再行分割成立資產管理公司，待向主管機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申請完成登記後，將所持有之分割後資產管理公司股權全部轉讓予光華公司。

雙方並約定，若上述「股份轉讓契約書」、「股份轉讓契約補充協議書」與此「備

忘錄」有衝突部分，以此「備忘錄」為準。 

    就「股份轉讓契約書」、「股份轉讓契約補充協議書」、「協議書」和「備

忘錄」四份契約內容以及整個中廣股權的交易架構可參考下圖二、三：    

 

圖二 

 

                                                      
72 參見 95 年 12 月 29 日華夏公司與光華公司的債權債務轉讓契約書。（調查卷二，頁 90-92）。 



19 
 

圖三 

 

   就中廣公司股權移轉至好聽、悅悅、播音員和廣播人公司之細部情形，經本

會調查以及詢問相關當事人，而有下列具體的交易細節：    

1. 中廣股權交易案給付價金的情形 

 

     95 年 12 月 22 日，趙少康代表好聽等 4 家公司與華夏公司，以形式上 57

億的金額簽訂關於中廣公司股轉讓契約，雙方合意就購買中廣廣播部分支付 10

億元，而依股份轉讓契約書第 3條（付款方式及時程）約定：第一次付款簽約金

2 億元，第三次應自 97 年 1 月 31 日起 5 年內共給付 8 億元，即分別於 97 年 1

月 31 日、98 年 1 月 31 日、99 年 1 月 31 日、100 年 1 月 31 日、101 年 1 月 31

日前按年給付 1億 6千萬元。同年 12月 29日，華夏公司與中投公司之子公司光

華公司簽訂債權債務轉讓契約書，將華夏公司對好聽公司、悅悅公司、播音員公

司及廣播人公司尚有之 56 億元債權轉讓予光華公司73以償還華夏公司名下之負

債，故光華公司為中廣股權交易案的實質受款人。此一中廣股權交易案，後因給

付遲延等情事加計遲延利息，實際共支付 10億 4065萬 7,027元（含稅）。而就

                                                      
73 參見 95 年 12 月 29 日華夏公司與光華公司的債權債務轉讓契約書。（調查卷二，頁 9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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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形式上契約所定之付款條件與日期可參閱圖四；另就實際上詳細付款金額與日

期，則可參閱表三74： 

 

圖四 

 

                                                      
74 參見 106 年 10 月 11 日好聽股份有限公司好聽總字第 1061001 號。（調查卷二，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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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三   中廣股權交易之實際付款金額與日期                                               單位：（新臺幣）元   

收款日期 95.12.26 98.01.17 98.05.27 99.03.30 99.07.07 100.06.15 101.05.11  

 華夏收款 光華收款 光華收款 光華收款 光華收款 光華收款 光華收款 收款總計 

廣播人股份有限

公司 

28,000,000 26,400,000 34,584,555 28,847,825 20,972,421 37,323,936 63,278,104 239,406,841 

播音員股份有限

公司 

22,000,000 32,200,000 42,342,851 22,666,148 39,023,099 45,708,357 77,339,905 281,280,360 

好聽股份有限公

司 

28,000,000 29,810,959 43,090,836 28,847,825 33,606,451 46,515,879 78,746,084 288,618,034 

悅悅股份有限公

司 

22,000,000 26,000,000 33,848,059 22,666,148 26,398,029 36,528,999 61,871,923 229,313,158 

合計收款 

（本金利息） 

100,000,000 114,410,959 153,866,301 103,027,946 120,000,000 166,077,171 281,236,016 1,038,618,393 

本金收款 100,000,000 100,000,000 150,000,000 100,000,000 114,140,274 160,000,000 275,859,726 1,000,000,000 

延遲利息收款 0 14,410,959 4,295,890 3,364,384 5,859,726 6,752,412 5,973,656 40,657,027 

利息代扣稅款 0 0 429,589 336,438 0 675,241 597,366 2,038,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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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就中廣公司非廣播之資產部分，趙少康代表好聽等 4家公司則分別與華夏

公司董事長陳明暉和中投公司總經理汪海清達成協議，約定華夏公司先以 57 億

元將中廣公司 97%股權賣給趙少康所設立的好聽等 4家公司，並於「協議書」再

約定將中廣公司非廣播之資產部分，以 47億元賣回給中投公司75。 

 

2. 在資產與廣播部分分別處理模式下光華公司具有中廣公司非廣播之資產部分

利益的請求權 

 

    在 95 年 12 月 22 日簽訂「協議書」後，趙少康擔心購買中廣股權，再將不

動產賣回，可能遭小股東異議並涉及背信罪的法律問題76。因此，趙少康代表好

聽等 4家公司與中國國民黨所屬光華公司於 96年 3月 30日再簽訂「備忘錄」，

約定透過公司分割的方式，將中廣公司的非廣播之資產部份分割成立為資產管理

公司，來轉讓中廣公司資產部分予光華公司。故基於「備忘錄」，光華公司仍舊

享有中廣公司資產利益的請求權。基於上開請求權，光華公司分別於 104 年 11

月 12 日及 106 年 9 月 30 日就中廣公司非廣播之資產部門委託勤業眾信會計師

事務所製作協議程序執行報告，用以保障光華公司對中廣公司資產部分的權益77。

該 106 年 9 月 30 日由會計師所製作的協議程序執行報告顯示，至 105 年 12 月

31日中廣公司非廣播部門擬制資產負債表在「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淨額」和「投

資性不動產淨額」科目共有 45億 9仟萬餘元78。另查，依據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

所提供中廣公司之財產清冊，中廣公司現有土地加田賦共計 90 筆，分別坐落臺

北市、新北、高雄、臺中、臺南、桃園、新竹、苗栗、南投、彰化、雲林、嘉義

等地，而該 90筆土地課稅現值為 25億 1千萬餘元79。 

 

    又中廣公司曾於 104年 9月 9日向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提出「分割減資」申

請，惟被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於 105年 8月 30日否准80。而後，中廣公司因分割

減資事件向行政院提起訴願，行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於 106 年 1 月 26 日以院臺

                                                      
75 參見趙少康 106 年 11 月 16 日調查筆錄，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頁 5；「股份轉讓契約書」第

3 條。。 
76 參見趙少康 106 年 11 月 16 日調查筆錄，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頁 3；曾忠正，鄭世芳，106

年 11 月 14 日調查筆錄，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頁 6。 
77 光華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協議程序執行報告，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104 年 11 月 12

日；光華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協議程序執行報告，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106 年 9 月 30

日。 
78 光華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協議程序執行報告，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106 年 9 月 30 日，

頁 2。（調查卷二，頁 200）。 
79 財政部資訊中心，106 年 11 月 15 日資理字第 1063001205 號函（調查卷三，頁 642-645） 。 
80 參見通傳內容字第 10400476900 號。（調查卷三，頁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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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字第 1060162423號行政院訴願決定書81駁回其訴願。嗣後，中廣公司於 106年

3月 3日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目前案件訴訟繫屬中。  

    中投公司一般事業部協理曾忠正曾在 105 年 12 月 16 日由本會所舉辦的中

廣案預備聽證表示：「這個在原合約裡面就有約定，從當初我們交易，因為好聽

這四家公司並沒有買有關於資產的部分，所以我們在合約裡面有約定，資產從那

時候交割之後所衍生的收益都是歸我光華公司或中投公司這邊所有，所以這段期

間過去這 10 年，中廣公司名下不動產所產生的，比如說這些租金，都是應該歸

屬於光華公司這邊所有，所付出的一些維修成本、人事費用，也一樣是光華這邊

要來做負擔的，所以我們光華公司跟好聽這四家公司，我們必須要就這部分的收

入及費用要做一個會算，我們過去這幾年都陸陸續續有做這樣子的一個動作82。」 

 

3. 履約保障機制執行情況 

 

    趙少康代表好聽等 4家公司在此一中廣股權交易案，設有「對未到期價金開

立同額保證本票」、「已過戶股票應按照尚未給付股款比例設定質權」、「推薦超過

二分之一董事席次及一席監察人」、「指派財務主管」、「1000 萬元以上重大資本

資出的同意權」以及「好聽等 4家公司之法人股東應將其所持有之好聽等四家公

司股票信託」等多種履約保障機制83。惟自 95年迄今，上述多種履約保障機制多

未實際執行，例如:趙少康代表好聽等 4 家公司並未將其所有股東之全部持股加

以信託；推薦超過二分之一董事席次及一席監察人的部分只有一開始有進行，而

後則未依約履行；1000 萬元以上重大資本支出和指派財務主管亦並未依照當初

契約條款來加以執行
84
。另外，有關兩億元訂金係以 1 億元現金，1 億元支票方

式支付。其中 1 億元現金已於 95 年 12 月 26日支付，然而，在 1 億元支票方面

則是待 99年 3月 30日才予兌現，而遲延三年有餘。對此，趙少康代表好聽等 4

家公司對此固然以經濟部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未能順利變更登記和過程中雙

方曾擬解約等情事來暫緩付款為由來作為解釋85。然查，對照附表四有關趙少康

代表好聽等 4家公司和光華公司的收付款明細，則可發現趙少康代表好聽等 4家

公司在此一定金遲延期間仍持續支付價金期款。而對上述多種履約保障機制並未

實際執行的情況，中投公司亦並未採取強制手段來強制執行其所持有中廣公司質

                                                      
81 參見行政院訴願決定書院臺訴字第 1060162423 號。（調查卷三，頁 39-45）。 
82 「中國廣播股份有限公司之台灣放送協會總部及嘉義民雄機房土地案」預備聽證紀錄，105

年 12 月 16 日，頁 18。 
83 參見「股份轉讓契約補充協議書」第 5 條和第 8 條。（調查卷一，頁 158-160）。 
84 參見趙少康 106 年 11 月 16 日調查筆錄，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頁 8。 
85 參見趙少康 106 年 11 月 16 日調查筆錄，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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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的股票以及趙少康和好聽等 4家公司共同簽發之本票86。 

 

伍、爭點 

 

    中廣公司是否曾由中國國民黨實質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且非以相

當對價轉讓而脫離中國國民黨實質控制之法人？ 

 

一、中廣公司自設立時起，是否曾由中國國民黨實質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經

營？ 

 

二、中廣公司是否非以相當對價轉讓而脫離中國國民黨實質控制？ 

 

 

 

                                                      
86 參見曾忠正，鄭世芳，106 年 11 月 14 日調查筆錄，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頁 7。 


